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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16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125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刘伟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强化法律服务行业监管执法，进一步优化上海

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

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建议内容，充分听

取相关区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

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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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答复意见

（一）关于“确立‘实质重于形式’的执法标准，严厉打击规

避监管行为”方面的建议

我局始终高度重视对我市律师队伍的教育管理工作，要求各级

司法行政机关和市律师协会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律师工作的决策部

署，认真做好律师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处理和惩戒工作。先后出台

《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若干规定》

《关于加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和惩戒工作的

实施办法》等文件，严格规范处罚标准和处罚流程，为各区监管执

法提供依据。通过举办培训班、召开专项工作会议等形式，指导各

区司法局、市律师协会严格依法开展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工作，对发

现的问题开展全面、客观、公正的调查，一旦查证属实，坚决依法

严肃处理，切实做到有案必查、违法必究。

（二）关于“强化律师事务所的连带管理责任，倒逼机构加强

内控”方面的建议

我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认真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律师法》）等法律法规要求，综合运用行政检查、年度考核、

投诉处理等方式，加强对律师事务所的监督、指导，要求律师事务

所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和其他各项内部管理制度，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

规范本所律师执业行为，及时纠正本所律师存在的违规收案收费、

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、虚假承诺等问题。对于律师事务所疏于管

理，不按规定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不按规定对律师执业活动实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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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监督，或者纵容、包庇本所律师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的，由主管区

司法局责令整改；构成违法违规的，依法予以惩戒。

（三）关于“加大惩戒力度与信息公开，提升违规成本”方面

的建议

《律师法》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》等法律法规

明确规定，对违法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，

具体包括违法行为造成重大损失、违法行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

造成恶劣社会影响、同时有两项以上违法行为、违法涉案金额巨大、

拒绝提交证据或提供虚假证据等情形。我市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和

律师事务所作出的所有行政处罚以及市律师协会作出的公开谴责及

以上的行业处分，均在上海市律师行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对外公示，

达到以案明纪、以案释法的效果。

（四）关于“强化履职监督，建立投诉查处限时办结机制”方

面的建议

我国律师行业实行“两结合”管理模式，即司法行政机关的行

政管理和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。司法行政机关对案件投

诉查处工作有明确的办结时限。根据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违规

行为处分规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目前未对行业自律案件的办案时限

作出明确规定。下一步，我局将指导市律师协会完善行业规则，加

强人力配备，不断提高投诉处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及时性，促进律师

行业健康发展，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上海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欢迎您再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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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19 日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厅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20 日印发


